
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教学质量评价管理办法

为使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，准确地评价教学效果，引导广

大教师积极投入教学工作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教学质量评价的原则

1.客观公正，实事求是

教学质量评价是一项科学性的工作。在评价过程中，一定要遵循高职教育教

学规律，结合学院教学工作实际，科学地制定评价指标体系，实事求是地评价教

师的教学效果，客观公正地反映教学现状。

2.定性与定量相结合

教学活动是一个教与学的复杂过程，影响教学质量的指标因素诸多，有些是

定性指标，有些是定量指标。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

评价相结合的方法，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。

3.全面综合评价

不同评价者在教学过程中所处位置不同，接触教学活动的层次和角度不同，

对问题分析和判断的方法也不相同。在评价中，必须考虑到不同评价者从不同层

次、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评价，注意教师的师德和师能评价，以提高评价的准确

性。

二、教学质量评价的程序

1.院级评价。教务处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、教学督导员对教师的教学质

量进行评议。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、教学督导员在听课的基础上结合教师平时工

作表现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价，对每位教师的随机听课每学期应不少于两次，

并填写《教师教学效果评价表（学院用）》。

2.系（部）评价。系（部）必须加强教学质量监控，应定期开展教师教学质

量评价，认真填写《教师教学效果评价表（系部用）》，并提交教务处备案。

3.学生评价。各系（部）定期组织本系学生开展评教活动。每学期，系（部）

随机抽取学生（公共基础课程不低于上课学生人数的 30%、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

不低于上课学生人数的 50%）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《教师教学效果评价表（学生

用）》。在学生实习期间，系（部）组织所有毕业班级学生填写《教师教学效果



评价表（学生校外实习用表）》。

4.实习单位评价。各系（部）组织毕业班级学生所在实习单位，对参加实习

的每位学生，分别填写《教师教学效果评价表（实习单位用表）。

5.学生家长评价。各系（部）组织所有学生家长填写《教师教学效果评价表

（学生家长用表）》。

教务处对教师教学质量院级评价进行汇总、分析，做好评价资料存档工作，

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各系（部）。各系（部）对教师教学质量系（部）、学生、

实习单位、学生家长评价进行汇总和分析，做好评价资料存档工作，并撰写教师

教学质量评价分析报告，提交教务处备案。

三、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的运用

教学质量的评价结果是教师改进教学工作、提高教学质量以及系（部）评聘

教师职务和报评优秀教师的基本依据。

对评价为“较差（总分＜60）”的教师，系（部）要加强帮扶指导。本学年

度内评价为“较差”的教师，下一学年课酬相应下降 10%；连续两年评价为“较

差”的教师，根据有关规定暂停或取消其授课资格。经考察确实不适合从事教学

工作的教师，由人事部门安排转岗。

四、附则

1.此办法自下发之日开始执行。

2.此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